
1 
 

上海市地方标准 

《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 

第 3 部分：通讯协议》 

编制说明 

一、 工作简况 

（一） 任务背景与意义 

深化落实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智能视频监控报

警技术的通知》（交办运【2018】115 号）和《交通运输部关于认

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展冬季公路水路安全生

产行动的通知》（交安监发【2018】169 号）等交通运输部文件通

知的精神，规范和指导道路运输运营车辆智能视频系统的安装和

系统升级。 

（二） 任务来源 

2020 年 6月 29 日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0 年

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【沪市监标技

〔2020〕304 号】《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第 3 部分：

通讯协议规范》被列为 2020 年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。 

本标准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提出、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技

术归口并组织实施。 

（三） 标准起草单位 

本规范主要起草单位：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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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、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、

交通运输通信信息工程质量检测中心、上海屹脉信息科技有限公

司、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

（四） 主要过程 

2019 年 10 月 25 日，由上海市交通委办公室就沪交科

[2019]956 号文，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《道路运输车辆智

能视频监控系统终端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等三个技术规范的通知形

式发布，推进试点工作。 

根据行业管理发展需求，认为将 956 号文为基础的委内技术

规范再进一步优化后上升为地标，可更好的指导相关部门的工作。

在发文立项后，编制起草组会组织召开了相关讨论会，讨论了工

作计划大纲，设立编制起草小组，布置标准编制工作任务，并形

成了工作组讨论稿。 

随后，结合标准内容与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和班线客运企业

进行了交流，了解了各类企业现有的相关设备使用情况，以及对

于安全运输生产过程中智能化设备辅助的需求，与委相关部门的

领导以及行业相关专家，对于标准内容和争议点反复讨论。 

经过后期多轮次调研讨论与对标准的打磨，形成了起草组形

成征求意见稿，组织管理部门对（市公安局，市交警总队，市应

急管理局，市交委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，市危险品运输联合会，

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道路旅客运输专业委员会，金山化工运输，

交运集团，芷新运输等骨干运输企业，海康、锐明等终端制造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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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径为视觉，英迪，赛格，中安，星软，联英等服务商）进行

意见征求，发函至 20 家相关单位，征求书面意见。20 家单位中

复函单位 2家，提出意见单位 2家，2 条意见。建议中采纳 0条，

部分采纳 0条，未采纳 2条，采纳率 0%，征求意见汇总后组织召

开征求意见会议。 

2020 年 8月，起草组对标准内容与格式反复修改确认，形成

标准送审稿。 

2021 年 8月 4 日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上海市

地方标准《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第 3部分：通讯协议

规范》专家审定会。专家组建议标准名称改为《道路运输车辆智

能视频监控系统 第 3 部分：通讯协议》。 

2022 年 3月，标准起草组根据专家组意见对标致送审稿做了

进一步修改完善，行程了标准报批稿。 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标准编制原则 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-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文件从前瞻性考虑兼顾推广应用出发，重点借鉴已有的、

智能监控视频终端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，结合上海地域特

点，规范了智能监控视频通讯协议，是 JT/T 808 《道路运输车

辆卫星定位系统  北斗兼容车载终端通讯协议技术规范》 的补

充和扩展，规定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车载终端(以下简称终端)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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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/监控平台(以下简称平台)之间的通信协议，包括终端与平台

协议、平台数据交换通讯协议的消息定义及数据格式。 

（二） 主要编制内容 

1.结合终端与平台的功能要求，在驾驶员状态检测报警与高

级驾驶辅助系统系统报警等协议的基础上，规范了驾驶员正脸抓

拍、不按规定上下客及检测报警、实时与历史视频调阅、终端与

政府平台对接标准等的要求，以及包括盲区检测系统报警等选装

的协议内容。 

2.终端与平台协议基础约定都是在 JT/T 808-2019 和 JT/T 

1076-2019 两个标准的基础上的扩展。 

3.基础信息查询指令中对于不同外设设定了对应的外设

ID，以及外设设备编号规则。 

外设名称 外设 ID 描述及要求 

ADAS 0x64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

DSM 0x65 驾驶员状态监控系统 

BSD 0x67 盲区监测系统 

4.参数设置查询指令、报警指令、报警附件上传指令、报警

附件上传指令中对于驾驶员状态监测功能、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功

能、盲区监测功能、开关门视频采集功能的各类外设做了相关的

要求。 

5．平台数据交换通讯协议是基于 JT/T 809-2019 协议进行

扩展。 



5 
 

本标准发布实施后,标准归口单位进行贯标指导，组织标准宣

贯会对相关企业进行宣贯，推进标准落地应用。 

三、 采用国际标准的情况 

本文件编制没有采用或参考国际相关标准。 

四、 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国家相关标准和产业政策等协调情况的

说明 

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均协调一致，符合国内

相关产业水平和发展方向，与现有智能视频监控系统通讯协议的

相关政策法规保持协调。 

五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在本文件的编制过程中，根据 GB/T 1.1 的要求，秉持讨论

并协商解决的原则，对标准内容进行研究并最终确定。 

六、 其他应予说明的实现 

无 


